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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持續追求淨零碳排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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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海運排碳約占全球人為總排碳量 3.3%，若不採取行動，估計此數字可在

2050 年增為 3 倍。船運採行具市場規模技術，以改善船殼、引擎及推進器的設計，

可望降低燃料消耗。更積極的技術，包括像是替代燃料及例如風帆驅動等各類超低碳

概念船舶，已然證明有效，但卻尚未達市場規模。目前海運所用的主要替代燃料不外

液化天然氣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與電動 ( 以岸電對電池充電 )，其餘替代燃料

仍極有限，然未來勢必走向採用產自再生能源零碳燃料的道路。開發大型遠洋船舶所

用的零碳燃料，將需要誘因及設限並進。而透過全球以市場為基礎的工具所建立的價

格信號，以阻止使用碳基燃料將不可或缺。海運是在運輸上追求永續的最佳著力點，

其僅小幅改進，即可帶來重大效益。永續海運的發展，也勢將在環境、社會及經濟這

三項永續性的支柱上齊頭並進。歐盟已宣布，將在 2050 年前將海運年度總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 GHGs) 排放至少減至 2008 年的 50%。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船

運業者戮力符合永續發展的管理觀念，台灣在整體及航運政策上皆亟待迎頭趕上。

【關鍵字】海運、溫室氣體排放、永續、替代燃料、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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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趨重要的永續海運

消費、海運及全球經濟之間緊密連結。海運是能源效率最高的貨運方式。例如，

以 船 舶 取 代 飛 機 運 送 國 際 貿 易 貨 物， 大 約 可 降 低 90% 以 上 的 CO2 排 放 (Grisenko, 

2017; Hansen 等，2020)。不難預期，隨著未來愈來愈多的海運取代陸路與空運，全

球 CO2 排放可進一步降低。因此，在政策上與其僅止於狹隘的依許多人所主張，力圖

降低食物里程 (food miles)，實應同時積極推動更有效率的海運等運輸型態。世界知

名的貨櫃船運公司 Maersk Line 已能透過對個別船舶排放的調查，對其客戶提供可靠

的 CO2 排放數據，作為比較參考 (OECE/ITF, 2018)。

近年來常聽到針對節能減碳的一項主張是：停止全球貿易，在地生產貨物，才是

避免運輸造成排放的解決之道。但在 Transformative Solution Leadership 報告當中的

Smart Goods Transport 一節，卻有不同的論述。其建議在政策上從原本「如何降低運

輸」的觀點，轉而著眼於如何將此社會所需的服務，由具最低 CO2 排放的方式提供 

(Rohim, 2016)。

許多船運環境評估研究所針對的，都是諸如廢氣、廢水排放等一般污染物。其餘

許多重要的污染物 ( 例如壓艙水、防污塗料、冷媒等 )，卻可能對最終環境表現構成

改變，導致比我們最初想到的更糟。本文從環境指標實例談起，討論當前全球共同追

求的永續海運。

二、海運與環境

2.1源自船舶的海洋污染

隨著諸如漁業資源驟降及海洋廢棄物等議題的報導與討論，海洋環境保護成

為當前全球共識。爾來許多倡議團體要求針對海運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貢獻，負起

更大責任並加強規範。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 (World Wildlife Fund, WWF) 與綠色和

平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於 2010 提交聯合國海洋環境委員會 (UN Marine Envi-

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的聲明：海運為尚未受到規範的排放源。另外，

儘管船舶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世界各地仍分別提出許多，減輕海運對當地環境造成

衝擊的要求 (Walsh 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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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海岸地區，船所排放的微粒 (particulate matter, PM) 及硫氧化物 (sulfur 

oxides, SOx)，估計每年造成的提前死亡人數超過 60,000 人 (Corbett 等，2018)。世

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2013 年將船舶的空氣排放，列入

致癌戶外空氣污染物清單當中 (Berg 等，2012；Berkhout 等，2012)。總而言之，海

運與港口對海洋環境可能造成 2 方面的影響。首先為意外事故，例如一般人所熟悉的

船舶觸礁後的溢油事件；其次為「正常」運轉所造成的，例如三丁基錫 (tributyltin, 

TBT) 防污塗料，對海洋生物的毒性影響 (Hua & Liu, 2007)。以下摘述幾個源自船舶

的污染。

2.1.1 溢油

溢 油 (oil spills) 屬 最 常 被 提 起 的 船 舶 污 染， 然 其 量 數 卻 遠 低 於 艙 底 水 等 船 舶

在 日 常 運 轉 當 中 所 排 放 到 海 洋 環 境 的。1989 年 發 生 在 美 國 阿 拉 斯 加 威 廉 王 子 灣

(PrinceWilliam Sound) 的艾克森瓦爾的茲 (Exxon Valdez) 油輪，屬最有名的溢油事件。

儘管經過眾多科學家與志願者的努力，仍有超過 400,000 隻海鳥、1,000 隻水獺及無

數魚類死亡 (Dincer, 2018)。

2.1.2 艙底水

在船上，從引擎與機艙漏出的水或是從機器保養產生的油，會混合成為艙底水

(bilge water)。以一般大型郵輪為例，其每歷經 24 小時運轉，平均可產生 8 公噸的含

油艙底水。為維持該船穩度及減輕油氣可能構成的危害，艙底空間須定期沖洗並將水

排空。雖然正常情形下，艙底水在排出船外之前都會經過油水分離器處理，然該處理

器一旦發生故障，未經處理的艙底水便很有可能旁通而直接排入海中。

2.1.3 污水

污水 (sewage) 主要源自於廁所、醫務室的廢水，當中所含有害細菌、病原、病毒、

腸道寄生蟲、及有害營養質。排放未經處理或處理不當的污水，可造成捕魚區或甲殼

魚海床的病菌或病毒污染，對人體健康構成風險。污水當中例如氮與磷等養分，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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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藻類過度繁茂、過度消耗水中溶氧，而危及魚類生命並破壞其他水生生物。一艘搭

乘約 3,000 乘客與船員的大型郵輪，估計每天可產生 55,000~110,000 公升的污水。

灰水 (greywater) 為源自船上的水槽、淋浴間、廚房、洗衣間及清洗活動的廢水。

其含有各種不同的污染物質，包括糞便大腸桿菌 (fecal coliforms)、清潔劑、油、脂、

金屬、有機化合物、石油碳氫化合物、營養質、廚餘、藥品及牙醫廢棄物。灰水也可

因含有高濃度的營養質和其他耗氧物質，而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灰水往往是郵輪所產

生最大宗的液態廢棄物 ( 約占全部的 90%~95%)。估計每人每日產生 110~320 公升的

灰水，相當於一艘 3,000 人郵輪每天可產生 330,000~960,000 公升。

2.1.4 固體廢棄物

船上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包括玻璃、紙、厚紙板、鋁鐵罐、及塑膠。這些固體廢

棄物一旦進入海洋，即成為海洋垃圾或簡稱海廢 (marine debris)，可對海洋生物、人、

海岸社區及汲取海水使用的各種產業，構成威脅。商船上一般都藉由結合源頭減量、

廢棄物減量及回收等作法，對固體廢棄物進行管理。然而以郵輪為例，船上人員平均

每天產生將近 1 公斤固體廢棄物，有多達 75% 需透過焚化處理，其灰燼一般都海拋，

有些則在靠岸時交由岸上處理。

2.1.5 大氣污染

船舶排放的廢氣，包括傳統空氣污染物及 GHGs 在內的重要空氣污染源。研究指

出，源自於船舶的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CO2)、氮氧化物 (NOx)、SOx 的排放，

分別占了全球人為總排放量的 2~3%、10~15% 及 4~9% (Beecken 等，2014；Becagli 等，

2012；Alföldy 等，2013)。IMO 預估，若不採取行動，在 2050 年之前，源自海運的

CO2 排放可升高 50%~250% (Pirojola 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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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壓艙水

郵輪、大型油輪及散裝貨輪等各型商船，在輕載情況下通常會汲取海岸附近的水

到船上作為壓載 (ballasting)，接著在下個造訪的裝載港口，將這些壓艙水排出。排出

的壓艙水一般都含有較大的動、植物及微小的病毒與細菌。其中包含非原生、嫌惡的

外來物種，可能對生態與經濟構成傷害，同時也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全

球可經由壓艙水傳送的入侵物種 (invasive species)，數以百計。

2.1.7 船舶塗料污染

船殼上長出的生物 (biofouling) 可導致航行額外受阻、減緩航行並增加燃料消耗，

同時亦可能成為全世界有害物種入侵的傳輸工具。早期航海，為防止船殼上藻類與貝

類等海生物附著，用來塗在船殼上的先是石灰，接著是砷。後來，化工界開發出有效

的金屬化合物防污油漆，一般也都會在船殼塗防污油漆 (antifouling paint)。但研究發

現，這些逐漸析出進入海水的化合物，不只可殺死附著在船殼上的生物，其也可常存

於海洋殺害其他生物、危及環境，並可能進入食物鏈。經研究證實，1960 年代所開發

出最有效，含有有機錫 TBT 的防污油漆，可造成牡蠣突變及蛾螺性畸變 (Hua & Liu, 

2007)。

2.1.8 聲響污染

近年來船舶所造成的噪音持續上升，船舶產生的噪音，可在水中傳送相當長的距

離。遷徙物種保育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指出，

海洋噪音會對海洋生物構成威脅。當鯨魚賴以互相溝通的能力受到破壞，將對其構成

極大威脅，甚至足以影響其生存能力 (Vakili 等，2020)。

2.1.9 野生動物撞擊

海洋哺乳動物像是鯨魚和海牛 (manatees) 確有遭船撞導致死傷的風險。例如有

研究指出，1 艘 15 節航速的船撞上一尾鯨魚，有 79% 的機會致其於死 (Ward-Ge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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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5)。 僅 存 不 到 400 尾 的 北 大 西 洋 露 脊 鯨 (North Atlantic right whale)， 所 受

到最大威脅便是遭船撞傷。由於撞船致死可導致絕跡的威脅，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 及 國 家 海 洋 與 大 氣 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於 2008 年推出，減少北太平洋露脊鯨撞船船

速限制。其雖已於 2013 年失效，然到了 2017 年突然又出現死亡事件，有 17 尾北大

西洋露脊鯨，主要因撞船和遭漁網纏繞而致死亡。

2.2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國際公約

透過立法以保護海洋，早已成為全球大勢所趨。自從 1973 年防止船舶污染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MARPOL) 公佈實

施以來，各海事大國與其組成的區域，無不自訂法規以保護本國與區域的海洋環境。

二戰之後，1951 年聯合國決議成立跨政府海事諮詢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IMCO)， 後 改 名 為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1954 年英國針對海洋油污染，邀集全球主要海運國家，在倫敦

舉行國際海水油污染會議，通過防止海水油污染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1954)。

後來人們逐漸警覺到，實際上造成海洋環境傷害的並不僅只油一種類型，才在

1973 年針對油及其他毒物、污染及垃圾等問題，通過 MARPOL 公約。當時的公約

當中，附有目前公約當中之前 5 項附錄規則 ( 簡稱附則，Annex)。接著在 1978 年

的「易燃物船及防止污染國際會議」當中，通過「關於 1973 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

約的 1978 年議書」(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1973)，簡稱 MARPOL 73/78 公約，於 1983 年生效。

接下來 20 年內，其餘附則亦陸續生效並付諸實施。

2.2.1 特別區域

MARPOL 公約將某些特定海域範圍定義為特別區域 (special areas)，以採行防止

海洋污染方法，使符合有關於海洋地理與生態狀況及海運的需求。在此公約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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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區域會受到比全球其它海域更高程度的保護。表 1 所列，為 MARPOL 各附則中，

最初所訂定的特別區域 (IMO, 2018)。後續可能隨其他區域相關國家提出爭取而陸續

增加。

表 1　MARPOL公約當中劃定的特別區域

Annex I: Oil

地中海 亞丁灣

波羅的海 南極地區

黑海 歐洲西北海域

紅海 阿拉伯海葉門地區

海灣區 南非南部海域

Annex II: Noxious Liquid Substances

南極地區

Annex IV: Sewage

波羅的海

Annex V: Garbage

地中海 地中海

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

黑海 黑海

紅海 紅海 

海灣區 海灣區

Annex VI: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by ships (ECAs)

波羅的海 (SOx) 北美 (SOx, NOx, PM)

北海 (SOx) 美屬加勒比海 (SOx, NOx, PM)
* 資料來源：整理自 IMO (2018)

2.2.2 防止源自船舶的空氣污染 -- 附則陸

IMO 於 1997 年 9 月在 MARPOL 公約當中增訂了附則陸 (Annex VI)，藉以規範

源自船舶的空氣污染。附則陸的規範分成 3 個階段，如圖 1 所示。第 1 階段，針對

NOx，自 2010 年元旦起，新造船舶配置 130 kW 以上柴油引擎的規範。第 2 階段，

自 2011 年起針對 NOx 排放，要進一步削減 15%~20%。第 3 階段，自 2016 年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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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要削減 80% 目前 ECA 海域內的排放。其針對 NOx 的減量目標分 3 期：Tier 

I, Tier II 及 Tier III。圖 2 則針對 SOx，圖中所示上下 2 條曲線，為航行於 SECA 及全

球其餘區域船舶的燃料硫份百分比上限。從圖 3 當中則可看出從目前到未來的排放管

制區 (Emission Control Area, ECA) 擴充趨勢 (IMO, 2014)。

船舶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主要來自主機、發電機及鍋爐，船舶航行時主機提供主要

的動力，因此主機廢氣的排放是船舶航行時最主要的排放源。在港內主機負載低，且

可能會以艏推進器 (bow thruster) 輔助調整方向，此時發電機負載通常最大，污染排

放也最多。

圖 1　Annex VI三階段的 NOx排放上限

圖 2　針對 SOx排放燃料中硫含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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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既有和未來可能的 ECA

2.2.3 國際減排與潔淨燃料

MARPOL Annex VI 接下來對海運業者最大的影響，在於期原訂自 2020 年起，要

求全球海運燃料的硫含量要降到 0.5%。另一個議題是，2015 年起要求採用 0.1% 硫含

量燃料，ECA 的擴張情形。從圖 3 可看出，ECAs 可望擴及亞洲港口 ( 占世界船用燃

油銷售量的 32% ) 以及中東港口 ( 占世界船用燃油銷售量的 12% )。然而，終究主導

推動新 ECA 的並不在於 IMO，而是提交該建議的簽署國 (IMO, 2014)。

2.2.4 降低船舶 CO2排放

圖 4 為針對船舶 CO2 排放的設限趨勢。IMO 於 2018 年同意在 2050 年前，將源

自國際海運的 GHGs 排放，至少比 2008 年的降低 50%，並至少在 2100 年之前完全消

除。其並將於 2030 年與 2050 年，將每趟運輸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別比 2008 年降

低至少 40% 與 70%。而為達此目標，結合引進運轉與技術措施，傳統化石燃料的使

用量須大幅降低 (Rahim 等，2016)。



24持續追求淨零碳排海運

圖 4　針對船舶排放 CO2的設限趨勢

2.2.5壓艙水管理公約

因應對於壓艙水排放造成環境衝擊的關切，IMO 於 2004 年通過控管船舶壓艙水

與底泥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以掌控壓艙水對環境造成的損害。該公約已於 2017

年 9 月 8 日獲得足夠國家簽屬，生效實施。自此全球船舶所排放的壓艙水與底泥，

便 受 到 該 BWM 公 約 控 管。 公 約 要 求 所 有 船 舶 落 實 壓 艙 水 控 管 計 畫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plan)，其中包含壓艙水紀錄簿 (ballast water record book)，並根據既有標

準，進行壓艙水控管程序 (IMO, 2017)。

MEPC 接著建立了一套壓艙水處理標準，使其最終得以用來評估其他處理方案的

效果，依據的是一套所謂二階段措施。第一階段包括能適用於所有船舶的要求，例如

強制要求準備壓艙水與底泥管理計畫、壓艙水紀錄簿，以及新船應在一既定標準之下

或標準範圍內，執行其壓艙水與底泥管控的程序。現成船則被要求採行一定的壓艙水

管控程序，此程序有別於新船所適用者。第二階段包括一些可能適用在某些特別區域

的特殊要求，及界定該特別區域的標準。在該區域排放與 ( 或 ) 汲取壓艙水時，還須

額外加上一些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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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船舶防污公約

改進船殼性質為讓船降低燃料消耗及排放的重要因素。採用適當的船殼油漆，可

降低航行期間的船舶摩擦，進而導致 3~8% 的燃料節約。針對 2.1.7 小節所提 TBT 防

污油漆的潛在衝擊所引發對於環境的關切，世界各國普遍提出相關法規措施。迄今全

世界相關規範，對於減輕環境中 TBT 濃度已具成效。但值得關切的是，若日後發現替

代塗料的防污效果並不如原先的防污技術，或其對整體環境的危害性並不亞於後者，

則將導致社會、經濟及環境更嚴重的損害。

2.2.7 船舶回收公約

全 球 平 均 船 齡 30 年， 每 年 有 1,800 艘 超 過 500 GT 和 1,000 艘 大 過 3,000 GT

的 船 會 被 淘 汰。 目 前 有 關 船 舶 回 收， 依 循 的 是 2009 年 5 月 15 日 通 過 的 香 港 安 全

暨 環 保 船 舶 回 收 國 際 公 約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Recycling of Ships) (Jain 等，2014)。

三、綠海運趨勢

依國際間整體發展趨勢可看出，船舶在世界各地所受到的環保規範，不僅項目趨

於繁多，其限制亦趨於嚴苛。根據 IMO 針對 GHGs 的研究 (3rd IMO GHGs study) 結

果，每年源自海運的 CO2 排放近 1 億噸。此海運排放預計在 2050 年之前將增加 50% 

到 250% 之間，端視未來經濟與能源發展狀況而定 (EEA, 2013)。全球新造船訂單持

續增加，受惠於經濟規模新訂船舶更趨大型化。同時隨著全球環境規範更趨強化，老

舊船舶亦加速被對環境友善且高效率的船舶所取代。

3.1 海運碳足跡減量趨勢

當今氣候變遷的挑戰已可謂無所不在。船運勢必成為各國乃至全世界，賴以解決

氣候變遷問題的重要方案之一。然海運，尤其是較大型貨輪，相較於其他類型的運輸，

無論就能源效率和對全球氣候影響，皆仍屬正面。如圖 5 所示，就每噸 - 公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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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船舶所造成的不等 CO2 排放，皆低於其他運輸模式的。例如同樣載運液態散裝貨

物，經由鐵路所造成的排放大約是輪船的 3~4 倍，至於經由公路和空運的，則分別大

約是比海運要高出 5~150 倍及 54~150 倍 (Lowell & Lutsey, 2013)。

圖 5　各種不同運輸模式的碳排放比較

3.2 國際海運 GHGs減量潛力

IMO 加強 GHGS 減量主要目標，在於建立針對船舶 GHGs 排放確切而完整的規

範架構。根據 MARINTEK 的研究，2010 年的最大排放減量約 18%，到 2020 年達

28%。這些排放減量絕大部份表現在新船上，但又會隨著世界海運的持續成長，以每

年約 1.5% 排放成長而被抵銷掉 (MARINTEK, 2000)。IMO 於 2011 年，針對新船通過

能源效率設計指標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及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

(Shi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 SEEMP)，以提升船舶能源效率。就某船而

言，其最好的增進效率措施，會隨其船型、載貨路徑等因素有很大差異。新增法規要

求，針對個別船舶訂定計畫，也鼓勵船運業者有系統的檢視其所採行的實務，以找出

最佳平衡情況 (IMO, 2014)。

根據 IMO 委辦的研究結果，實施國際海運的強制性能源效率措施，可因為能源

效率提升而導致源自船舶的 GHGs，尤其是 CO2 顯著降低。研究發現，在 2020 年之

前藉由引進相關措施，平均每年可減少 1.515 億公噸的 CO2 排放，並可在 2030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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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高到每年 3.3 億噸 (Dalsoren 等，2009)。而對於船運業者本身而言，減碳措施也

可導致燃料消耗與成本顯著降低。由於 EEDI 的效果，只有在有足夠較老舊、效率較

低的船，被效率較高的新船取代後才會顯現，SEEMP 規定所帶來的效果也會比 EEDI

的來得快 (Dalsoren 等，2009)。

如今船運公司普遍都已有很強烈、能降低燃耗及 CO2 排放的經濟誘因。畢竟燃

料成本在船舶營運支出當中占比愈趨重大，過去 5 年內即增加近 300% (Kirstein 等，

2018)，導致船運部門因此額外多支付 700 億美元燃料費用。換言之，這些成本應可

藉著對潔淨技術的投資，獲致重大燃料節省和快速回收而很快回收。除此潛能，商船

在持續低碳成長當中，更潛藏著許多亟待開發的商機。

3.3 無壓艙水船舶

為徹底解決船舶壓艙水生物傳輸問題，美國密西根大學持續針對流通壓載 (flow-

through ballasting) 系統 ( 圖 6) 進行研究。該系統在空船需要壓艙時，以吃水線下方

圍繞在貨艙周圍的縱向結構的壓載艙，取代傳統壓載艙 (SAFETY4SEA, 2020)。這些

艙和位於船艏與船艉附近的吸入與排出兩道開口相通，讓其保持淹到壓載的情況，藉

著艏與艉之間壓力差，讓水緩緩流入，大約每小時完成 1 次換水，以確保壓載艙內隨

時裝著當地的海水。

圖 6　散裝貨輪流通壓載系統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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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船舶減排選項

表 2 當中所列船舶減排措施，包括技術上的提升及運轉上的改進。針對現成船所

建立的能源效率指標，可提供船東和營運者，作為在其船上引進能源效率技術的誘因。

同時也可作為保養船殼與推進器，以增進能源效率的誘因。能源效率指標也可用來反

映出，一些像是以風箏拖曳 (towing kites) 等節能裝置，甚至計劃性減速 ( 透過自發性

降低額定出力 ) 等運轉層面措施的效果 (Mansson, 2017)。值得注意的是，表 2 當中的

成本效率估算，包括年度運轉成本與資本支出。而資本支出的回收期，係依據各項措

施的預期服役年限計算。因此，船的剩餘壽命，便成為決定燃料成本節約是否超過投

資成本的因子 (MARINTEK, 2000)。

表 2　現成船能源效率措施之成本有效性

措　施 適用情形

成本效率 
(US$/噸 CO2) 低減量

潛力
高減量
潛力

中 低 高

船殼改進 -155 -160 -140

逆向側推進器開口 所有船舶 -160 -140 0.90% 4.20%

航行與運轉選項 -150 -160 -140

軸出力計 ( 性能監測 ) 所有船舶 -105 115 0.40% 1.70%

燃耗計 ( 性能監測 ) 所有船舶 -60 330 0.40% 1.70%

視天氣調整航線 所有船舶 -165 -100 0.1% 3.70%

自動導航升級 / 調整 所有船舶 -160 -140 1.75% 1.75%

推進器 / 推進系統升級 所有船舶 -115 -70 -155

推進器 / 舵升級 所有船舶 -80 120 1.60% 4.70%

推進器升級 ( 翼片、噴嘴 ) 液貨輪 * -90 600 0.10% 0.90%

推進器毂帽鰭 所有船舶 -155 -150 3.40% 4.20%

其他改裝選項 -110 -135 -75

風箏拖曳 散裝輪、油輪 -135 -75 3.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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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適用情形

成本效率 
(US$/噸 CO2) 低減量

潛力
高減量
潛力

中 低 高

船殼塗覆與保養 -105 -65 -140

船殼性能監測 所有船舶 -150 -45 0.50% 4.90%

船殼塗覆 (#1) 所有船舶 -150 -105 0.50% 2.10%

船殼塗覆 (#2) 所有船舶 -140 -15 1.10% 5.20%

船殼拋光 所有船舶 -155 -65 1.00% 10.00%

船殼水下噴光 所有船舶 -155 -35 1.00% 10.00%

乾塢完全噴光 所有老船 -160 -150 0.60% 1.30%

推進器保養 -75 -120 -65

推進器性能監測 所有船舶 -160 -130 0.40% 3.40%

推進器拋光 ( 提升頻率 ) 所有船舶 -160 -130 0.40% 3.40%

推進器拋光 所有船舶 -125 -65 2.00% 5.00%

輔系統 80 -90 250

低耗能 / 低發熱照明 渡輪與郵輪 -95 440 0.00% 0.00%

控速泵與風扇 所有船舶 -90 250 0.20% 0.80%

減速 110 80 135

全船隊減速 10% 所有船舶 ** 80 135 7.90% 7.90%

主機改裝 175 -120 470 0.40% 2.50%

主機調整 所有船舶 -90 470 0.10% 0.60%

共軌升級 所有船舶 -125 45 0.10% 0.40%

* 包含原油 / 油品船、化學船、LNG/LPG 等散裝液體
** 渡輪與郵輪以外船舶

*** 資料來源：MARINTE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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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廢氣洗滌

目前安裝在環球航線上的洗滌器大多屬排海的開環系統 (open-loop systems)。然

在 EU 任何內陸，排放這類廢水皆屬違法，亞洲一些國家也在近 2 年陸續跟進 (Walsh 

等，2019)。此趨勢將對航運界的因應策略構成重大影響。

圖 7　船上以洗滌器處理主機排氣示意

圖 7 所示，為船上以洗滌器處理船舶主機排氣的情形。其可安裝在煙囪殼內，且

在某些情形下，可取代傳統排氣系統的一部分。

如圖 8 所示，中國大陸海事局禁止在海岸水域，排放源自開環 EGCS 的洗滌水

(Sharafian 等，2019)。此屬中國大陸於 2019 年元旦生效的國內排放管制區 (domestic 

emission control area, DECA) 法規當中的一部分，目的在降低海岸海水污染。表 3 歸

納列出幾個對 EGCS 設限國家及設限情況。

圖 8　中國大陸禁止排放源自開環 EGCs洗滌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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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對 EGCs設限的國家及設限情形

國家 設限情況 日期 執行機關

新加坡 禁止使用開環洗滌器 2020 年元旦 海事暨航港局

阿聯酋富吉拉 禁止使用開環洗滌器 2020 年元旦

中國 擴大到更多海岸地區禁用洗滌器 2019 元旦 海事局

馬來西亞 禁止排放開環洗滌器的洗滌水 2019 元旦 海事部

比 利 時、 德 國、
立陶宛、拉脫維
亞、 愛 爾 蘭、 挪
威

禁止排放開環洗滌器的洗滌水
分別自 2016
至 2019 年
間起

歐洲 ECA 非政府組織聯盟推動在歐洲的 ECA
禁用排氣清淨系統

美國康乃狄克州 禁止排放源自洗滌器洗滌水

美國與加州 禁止使用洗滌器

* 資料來源：Insurance Marine News, 2020

3.6 海運替代能源

3.6.1 燃料三角形

從圖 9 船運燃料三角形可看出，一個好的替代燃料，須具有和既有海運燃料相當

的能量密度 (energy density)。能量源密度為單位體積所含能量。能量密度低的燃料，

儲存所占空間大，船的裝載容量便會減損。而重燃油 (heavy fuel oil, HFO) 之所以能

在過去幾十年寡占船運燃料，便在於其擁有相當高的能源密度，且價格相對低廉。其

次為燃料的可獲取性及供應安全性。由於海運為全世界的產業，替代燃料也就需要在

全世界各港皆可獲取，這便需要建立遍及世界的基礎設施網絡，以符合各種替代燃料

的需求。此外，未來的替代燃料將會需要在從井到推進器的整條鏈上，都是 GHGs 中

性 (GHGs-neutral) 的 (Le Fevre, 2018)。因此，要決定甚麼燃料可以作為未來海運所

用替代燃料，便必須由引擎廠商、燃料生產者及港埠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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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船運燃料三角形

3.6.2 天然氣作為海運燃料

從整體能源角度來看，為大幅降低燃燒產生的污染排放，及繳納二氧化碳排放費

等所可能帶來重大負擔，以及整體追求永續能源目標，以天然氣 (natural gas, NG) 取

代化石燃料並作為存在著間歇性缺陷的再生能源的備用與過渡能源，似乎是經濟、可

行的方案 (Einang, 2009; Boretti, 2019; Brynolf 等，2014)。

比起以油為基礎的燃料，NG 的氫 / 碳比較高，而有較低的 CO2 單位排放量 ( 即

kg CO2/kg 燃料 )。此外，NG 無硫，因此無 SOx 排放，且幾乎也無 PM 排放。而由

於在燃燒過程中的最高溫度會低許多，NOx 排放也減少了近 90% (Chen 等，2019；

Anderson 等，2020)。因此，近年來有愈來愈多船東傾向採用 NG 作為替代燃料。德

國 Hapag-Lloyd 航 運 公 司 於 2021 年 初， 訂 了 6 艘 超 大 (23,500 TEU) 貨 櫃 船， 採 用

LNG 作為燃料，預計在 2023 年交船。圖 10 所示，為全球使用 LNG 作為燃料船舶的

成長趨勢。表 4 比較燃燒 HFO 的 BMW MAN 引擎 (6S70ME-C) 和燃燒天然氣引擎

(6S70ME-GI) 排放物 (Kjell, 2008)。從表中可看出，相較於 HFO，以天然氣作為燃料，

可大幅降低 SOx 排放量 ( 約 92%)。至於 NOx、CO2、及 PM 排放量的減幅，則分別

為 24%、23% 及 37%。而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HC 排放可增加 1 倍以上 (Deniz & 

Zin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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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全球使用 LNG作為燃料船舶的成長趨勢

表 4　燃燒 HFO和燃燒天然氣引擎排放量 (g/kWh)之比較

排放物 6S70ME-C 6S70ME-GI

CO2 577 446

O2 (%) 1359 1340

CO 0.64 0.79

NOx 11.58 8.76

HC 0.19 0.39

SOx 10.96 0.88

PM (mg/m3) 0.54 0.34
* 資料來源：MAN (2016)

3.6.3 生物燃料作為海運燃料

生 物 燃 料 (biofuel) 包 括 生 質 柴 油 (biodiesel)、 生 質 酒 精 (bioethanol)、 以 及

例 如 乙 基 三 級 丁 基 醚 (ethyl tert-butyl ether, ETBE)、 生 物 氣 (biogas)、 生 質 甲 醇

(biomethanol)、生質二甲醚 (dimethyl ether, DME) 等。以生物燃料作為海運燃料，要

能夠滿足海運需求的供應量是一大挑戰。從一個中型的生物燃料廠一整年所生產的，

例如 100 百萬公升，大約僅夠 1 艘大船所需 (Nelissen 等，2020)。因此，生物燃料較

適合用於沿岸航行的小船，或是港內所用的輔助燃料。目前商業所提供的各種生物燃

料，僅植物生質柴油或生質乙醇的產量，可能滿足一部分海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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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氨作為海運燃料

氨近幾年來被廣泛提出，可望成為不會排放的海運燃料。表 5 所列，為預估到

2050 年 3 種類型船舶，以氨氣作為推進燃料的特性與成本 (Kang & Holbrook, 2015)。

表 5　氨船舶燃料的特性與成本

特性 單位 短程海運船 大洋海運船 貨櫃船

引擎出力 kWoutput 2,400 11,000 23,000

全速航程 h 162 720 360

儲槽容量 GJ 3,500 71,300 74,600

內燃機成本 1 USD/kWoutput 800 600 600

內燃機推進效率 1 %, LHV 45 40 40

FC 堆成本 2 USD/kWoutput 925 925 925

FC 推進效率 % LHV 45 60 45

儲存成本 3 USD/GJ 55 35 35

ICE 的 SCR 成本 USD/kWoutput 133 133 133

1. 假設等於 H2 ICE
2. 平均介於 350-1,500 USD/kW，前者為 FC 低成本估計值，1,500 USD/kW 為高

成本估計值
3. 假設為 LNG 儲存成本一半，35 USD/GJ
* 資料來源：Kang & Holbrook (2015)

目前尚無已商業化以氨驅動船舶技術。然在研發上，例如 MAN Energy Solutions

宣 稱 其 原 本 針 對 LPG 開 發 的 雙 燃 料 引 擎， 可 使 用 液 態 氨 作 為 燃 料。MAN Energy 

Solutions 並和上海船舶研究設計院及 ABS 合作開發，用於以氨作為燃料的貨櫃輪的

技術。另外 EU 也贊助名為 ShipFC 的計畫，將離岸工作船改裝成以氨燃料電池驅動 (De 

Vries, 2019)。

3.6.5 氫作為海運燃料

IMO 既已設定最終要將源自海運的 GHGs 排放完全消除，勢必需要用到在生命週

期當中，產生極低甚至完全沒有 GHGs 排放的燃料與推進技術。而已液態氫 (LH2) 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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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燃料電池，便是這類技術之一。以氫作為船用內燃機的燃料，需在引擎設計上作一

些修改。採用氫燃料電池，船上的重量、體積，以及如何掌控這些燃料都是重要考量。

由於船上空間有限，在船上儲存大量氫，必須是液態。液態氫儲槽以鋁合金建造，再

以雙層 75 mm、密度為 35.24 kg/m3 的封閉室發泡 (closed cell foam) 隔熱層包覆；另

外在外表面和該層之間，還維持著蒸氣作為屏障 (Veldhuis 等，2007)。

目前 FC 船幾乎都以壓縮氫作為燃料，透過 FC 產生電，再以此電驅動電動引擎。

燃料電池驅動渡輪可提供零排放、低噪音污染的選項，特別適用於像是市內與區域內

的短程接駁。實例包括 FC 驅動渡輪 FCH2 JU, Roland Berger。此渡輪採用壓縮氫氣

透過 FC 產生電力以驅動馬達。其關鍵部件包括：燃料電池堆與系統模組、儲氫槽、

電池、電動馬達。由於排放和噪音得以顯著降低，以 FC 作為動力的船舶可望在休閒

娛樂及人口密集的水域受到歡迎 (Bicer & Dincer, 2018)。而就海運經濟而言，氫燃料

電池的初期應用，僅限於燃料需求較低的較小動力用途。這類應用包括小船的推進、

大船的輔助電力、及岸電。表 6 所示，為氫燃料在不同船舶類型上的各種可能應用方

式，推進電力需求可從大約 150kW 到將近 100MW 不等 (Dincer, 2018)。

表 6　氫燃料在不同船舶類型上的各種可能應用方式

船舶類型 / 應用方式 電力需求 (MW)

渡輪

小渡輪 0.24–1.0

內陸大渡輪 2–12

外海大渡輪、高速 20–44

貨輪

美國內陸、拖船、駁船 0.13–1.0

江河、歐洲拖船、駁船 0.2–4.5

江河郵輪 < 2

內陸貨櫃船 ( 預定 235m, 2,960 TEU 以下 ) 11.5

岸電

貨櫃輪 (5-13k TEU) 0.2–0.9

油輪 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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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類型 / 應用方式 電力需求 (MW)

郵輪

靠泊負載 3-10

港內操車 20

緊急電力 2–4

推進 25–97
* 資料來源：Dincer (2018)

3.6.6 借助風能

在船上加裝類似天帆 (Skysail) 的風箏推進系統，可減少燃料消耗以及排放達

35%。大約 10 層樓高的旋轉帆 (rotor sails)，則可減少 1 成的燃料消耗。旋轉帆靠的

是氣體動力學 Magnus 效應推進船的理論。德國工程師 Anton Flettner 於 1926 年以 2

根 15 米高的鋼製轉帆橫越大西洋；然因接下來油價過低，並未找到投資者。爾來芬

蘭 Norsepower 依照 Flettner 的原始設計，採用碳纖與玻纖等輕得多的新材料開發出轉

帆。其最大的轉帆可提供相當於 3 MW 主機推力，所耗電力小於 90 kW。其設計與軟

體連結，用以自動調整轉帆的轉速 ( 可達數百 rpm)，以達到最大的推進力。2020 年 7

月 Norsepower 與航行於北海的 SEA-CARGO，在 12,251 GT 的 SC Connector Ro-Ro 

貨船上裝設高 35m、寬 5m，可傾倒的轉帆 ( 圖 11)。

圖 11　Norsepower在 SC Connector Ro-Ro 貨船上裝設可傾倒的轉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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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設計、建造、運轉到回收追求永續

一艘船的壽命當中分成設計、建造、運轉及回收，追求永續海運須顧及各階段。船

舶設計可謂相當複雜，原本便必須同時滿足各方在安全、環境、運轉等許多相關要求。

若以社會永續為導向，則勢必在設計階段顧及該船在壽終回收時，盡可能減輕工作人員

的健康風險。值得慶幸的是，如此設計卻很可能反而增進整體經濟與環境層面的永續。

4.1 運轉排放監測

在 船 舶 運 轉 上，IMO、EU、 及 美 國 環 保 署 分 別 要 求 符 合 規 定， 所 針 對 的 除

NOx、SOx 排放外，亦同時顧及 CO2 的策略性減量 (UNCC, 2014; Fedi, 2016)。EU 議

會 (European Parliament) 要求使用 EU 港口的 5,000 總噸以上船舶的船東自 2018 年

1 月起，對該船舶的年度 GHGs 排放，進行量測、報告及確認 (measure, report, and 

verify, MRV)，期望能在增進加透明度、提高競爭力及提升燃料效率之間，形成良性

循環。EU 運輸政策白皮書建議，要在 2050 年之前將 EU 源自海運的 CO2 排放，比起

2005 年的至少削減 40%。其所採行的第一步，便是排放的監測與報告，一方面依法

建立船舶排放相關資訊，同時也可藉以在後續國際討論中獲致最佳成果。

在 GHGs 減量市場機制當中，MRV 屬運作的核心要素，未來針對源自海運減排

亦不例外。針對船舶 CO2 排放監測，可採推估或直接量測。推估法根據燃耗與適用排

放因子算出，在煙囪直接量測 CO2 則處開發與認證階段，二者都能提供可靠數據，並

據以申報。從國際間落實限制源自海運大氣排放相關法規的發展趨勢來看，在船上對

燃氣進行自我檢測為趨勢之一。

4.2 船舶回收

圖 12 所示為船舶回收系統示意。全世界每年有 200 到 600 艘大型商船進行拆解、

回收，且預計在未來幾年內，隨著單殼油輪被雙殼船取代而增多。平均而言，船舶有

96% 皆可回收或再利用 (Jain 等，2017)，從船殼、機器設備、裝置到家俱，幾乎可完

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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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船舶回收系統示意

4.2.1 香港公約

IMO 在 2009 年 通 過 了 香 港 公 約 (Hong Kong Convention for the Saf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Recycling of Ships)。香港公約在於確保船舶在壽終進行回收

時，不至於對人員健康、安全及環境構成不必要的風險。其力圖解決所有與船舶回收

有關的議題，包括拆解船舶可能含有例如石綿、重金屬、碳氫化合物、臭氧耗蝕物質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ODS) 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其同時在於解決，世界上許

多船舶回收場所存在的，工作與環境狀況之疑慮。其同時涵蓋船舶的設計、建造、運

轉及準備，在於促進安全且符合環保的回收，而不損及該船的安全與運轉效率。其並

建立了結合認證與報告要求的妥適執行機制。

4.2.2 從設計增進船舶回收

船舶設計所需顧及的，不僅止眼前的經濟考量，還須顧及該船在整個生命當中的

發展，乃至在經濟生命終了所必須進行的拆解。平均一艘船壽終後有 96% 得以回收或

再利用。然而當今拆船業的實務當中卻存在著社會與環境層面，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

(Jain 等，2014)。一艘船在其一生當中，從設計、建造運轉及維修過程中，加入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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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材料。而在拆船廠對這些材料進行回收時，該船的結構複雜性及材料流，決定了回

收過程對於人員健康、安全及環境所構成的威脅。因此，在船舶生命週期當中建立從

最初到最終階段的關聯性，以提供作為船舶設計階段的參考，實屬當務之急。此關聯

性的建立，可藉著分析船舶實際上如何回收，例如研究回收過程並評估如何讓問題，

在船舶生命週期的設計與建造階段即加以解決，而終能獲致最佳回收過程，並降低整

體船舶回收成本。

「為回收而設計」的觀念已成功應用在汽車工業。其在設計階段便找出回收時所

面對的挑戰，並配合調整。就船舶而言，其涉及確認諸如毒性塗料等的危害性，或是

諸如必須以人工清潔過後才能進行回收的油艙櫃等，既危險又缺乏效率的情形。因此

船舶設計者所需考量的基本原則，便在於確保在回收時盡可能的安全、有效率及對環

境友善。而不僅只要防止或減少使用諸如石綿、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重金屬、殘餾油等，在船進行拆解時可能危及工作人員及當地環境的材質，同

時也要降低在船舶整個生命周期當中的風險，並降低造船人員與船員構成的風險。此

觀念有 3 個關鍵目標：對有害材質提供精準的盤查，減少或取代有害材質及讓船舶易

於拆解。前述最後一項可藉由採用，諸如將各船上的所有零件與設備標準化，使在船

壽終時較易於辨識各部件，而得以提高重複使用及再製與回收的潛力。

4.3 經濟誘因機制發展

IMO 的 MEPC 早在 2007 年即曾將環境稅 ( 如能源稅或碳稅 )、排放權交易、自

願減量協定等經濟誘因工具與其他 GHGs 減量政策工具進行比較，並從質性分析初步

評估。當時 IMO 政策方向對積極的市場基礎政策工具持保留但開放態度，鼓勵進一

步探索與研究。

截至 2010 年底，各會員國或觀察組織曾陸續提交 IMO MEPC 的市場基礎政策工

具提案多達 10 項，包括 1 項燃油捐 (levy on bunker fuels)，3 項屬於排放權交易系統

的提案，3 項結合能源效率指標與經濟誘因，以及另外 3 項其他設計。

配合 IMO 於 2018 年提出的「船舶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初步方針」，2018 年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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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與觀察組織重新興起對於市場基礎工具的關注與提案。其主要包含了三種不同

層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IMO, 2018)。

1. 對新船實施更嚴格的下一階段 EEDI 要求；

2. 降低國際海運業之碳強度 (carbon intensity)；

3. 國際海運業每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儘速達到排放峰值並開始進行減排。

從以上可發現近期的提案以徵收稅費為主，且搭配對於收取的基金設定指定用

途，希望在 2030 年時，與 2008 年的數據相比，國際海運業的平均碳強度能降低至少

40%；到 2050 年時，與 2008 年的數據相比，平均碳強度能降低至少 70%，每年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低至少 50%；並以最終在本世紀結束前停止排放溫室氣體為努力方向

(IMO, 2018)。

五、結論

海運是在運輸上追求永續的最佳著力點，其僅小幅改進，即可帶來重大效益。

永續性的真實價值，乃取決於符合此政策作為、控管其對社會與環境造成的影響，

及改善運轉效率與自然資源經營，所付出的努力。儘管船運，相較於其他運輸模式，

算是安全且乾淨，其仍可對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因此社會也就必然會要求海運表現得

更永續。而永續海運的發展，也勢將在環境、社會及經濟這三項永續性的支柱上，齊

頭並進。追求環境永續海運，須分別從幾個因子來看：

• 永續生產：船舶建造生產；

• 永續運轉：燃料及及各項和船舶運轉有關的事情；

• 岸上永續運轉：裝卸貨、貨櫃、所有液體；

• 利用優化：一如路上的汽車，車輛共享，以提高使用率。

國際海運業者目前以致力提升能源效率，作為因應 GHGs 減量挑戰的主要策略，

目標在加強船舶的能效設計要求，逐步針對每種船舶類型分階段提高適用百分比，以

降低船舶營運中的碳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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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海事論壇 (Global Maritime Forum)、海洋行動盟友 (Friends of Ocean 

Action) 和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聯 合 成 立 零 排 放 聯 盟 (Getting to 

Zero Coalition) 投入海運脫碳工作，並承諾到 2030 年前，讓使用零排放燃料的商用零

排放船投入營運。EU 也已宣布，將朝向比 IMO 所訂，在 2050 年之前將海運年度總

GHGs 排放至少減半 ( 相較於 2008 年 ) 更綠的系統。而近年來，也已有愈來愈多的船

運業者戮力符合永續發展的管理觀念。世界最大貨櫃航運公司之一 MAERSK，則正

追求以永續能源為目標。其允諾在 2050 年之前，達到「CO2 淨零排放」(net-zero CO2 

emissions)，台灣無不加速行動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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